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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编

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城”、“发行人”、“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或发行人向一创投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一创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作

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光城”或“发行人”）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0 阳

城 01”、债券代码“149103.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0 阳城 02”、债券代码

“149104.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20 阳城 03”、债券代码“149208.SZ”）、2020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0 阳城 04”、债

券代码“149256.SZ”）、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简称“21 阳城 01”、债券代码“149363.SZ”）、2021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 阳城 02”、债

券代码“149545.SZ”）的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

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半年度业绩预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出具了《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半年度业绩预告》，主要相关事项如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业绩预告适用情形：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350,000 万元–450,000 万元 盈利：199,405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450,000 万元–550,000 万元 盈利：183,905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85 元/股–1.09 元/股 盈利：0.45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报告期经营业绩较 2021 年同期降幅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2 年上半年叠加疫情等因素，市场需求持续下滑，行业销售

整体下挫严重；同时，行业信用风险事件频发，部分排名靠前地产企

业触发评级下调，全行业再融资进一步受阻，流动性承压明显，客户

信心进一步受到重挫，客流量大幅下降，市场并未出现预期企稳反转。

公司销售进一步受到极大影响，且未来销售情况亦不容乐观，公司为

进一步促进销售回款，拟采取降价措施。 

综上，公司管理层根据当前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的相应存

货跌价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对本报告期净利润影响较大。 

（2）房地产业务结算规模下降 

受市场及公司流动性影响，公司 2022 年上半年达到结算条件的

项目数量减少，导致营业利润减少。 

2、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税后非经常性损益较大，主



要系处置地产项目所致。 

公司于上半年完成部分项目处置，税前处置溢价计入当期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财

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2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一创投行作为“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

城 04”、“21 阳城 01”、“21 阳城 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一创投行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



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 2022 年第三十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之盖章页）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  日 


